枣庄仲裁委员会
当事人收款账户确认书
	案  由
	
	案 号
	〔  〕枣仲裁字第    号

	告
知
事
项
	为便于当事人办理仲裁费退费，保证相关款项能及时、准确汇入相应账户，当事人应如实提供自己确切的金融机构收款账户，确认的收款账户将用于仲裁全程；
仲裁期间如有账户变更，应当及时书面告知本会；
如提供的收款账户不确切，或未及时告知变更后的收款账户，使仲裁相关款项无法转账、未及时转账或转账错误，受转账人将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。

	当事人提供的本人收款账户
	户    名
	

	
	账    号
	

	
	开户银行
（具体到支行）
	

	对自己的账户确  认
	[bookmark: _GoBack]我方保证所提供的收款账户是当事人的户名，并且是本人/本单位实际控制使用的，不存在将该账户的控制权支配权转授他人的情形。我方承诺以上账户作为仲裁费退费收款账户使用，仲裁退费金额以枣庄仲裁委员会依法认定金额为准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事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  注
	



